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嘗
一 t- 

舒

、
食 

品
等
責
任■
有
意
擔 

任
義
工
者
，請
電
話

一
二
三 

三
三
三
二
三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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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一 

三
二
二
 

**二
：

心<
工
聯
络
人
員
接 

洽
•

户

:
六
八
七•
，
七
二 

九
與
雲
埠
片
打
東
街 

五+
號
中
奉
文
化
中

手
術
」
；
三
月
廿
三 

日
晚
「
心
病
及
緊
張 

血
壓
應
付
」
，
四
月 

六
日
晚
「
心
病
患
者 

每
日
生
活
」
等
■

週

年

紀

念

耆英伍黃潔英熱心公益 
哥華訊) 

眉五于L
、公斤一 
千余已
温
哥
華
之 

潔
英(
周
于
婆)
，來
加
數
十
載
，勤
勞
克
儉
，持
家
有
道
， 

教
子
有
方•
大
兒
子
向
在
亞
省
經
營
餐
館•
小
兒
子
在
香
港
執

(
本
報
訊)
卡
技
利
洪
門
達
權
社 

定
期
於
二
月
廿
八
日
星
期
日
下
午
一
時 

，在
洪
門
禮
堂
舉
行
成
立
第
六+
八
週 

年
紀
念
典
禮
賣
洪
門
機
構
聯
合
春
宴• 

議
治
潔
茗•
同
日
下
午
六
時
，假
座
銀 

龍
酒
家
設
宴
聯
歓
。
敬
請
洪
門«
構
各 

昆
仲
叔
伯   

*
姆
姊
妹
、届
時 3
躍
參
加
・

一

晚
「
心
病
治
療
及
施

雲

隼

籌

慶

端

午

節

 

假

溪

龍

年

龍

舟

賽

港
移
民
來
加
，母
子 

團
聚
二
咼
興
、喜
悦 

之
同
時
，不
忘
公
益 

慈
善
，捐
助
温
哥
華 

伍
胥
山
公
所
經
費- 

千
五
百
捌
十
三
元
四 

角
■
善
舉
獲
伍
胥
山 

公
所
會
員
的
嘉
譽
，

益
•
每
有
慈
善
活
動 

，
必
盡
力
而
爲•
去 

年
在
該
所
募
捐
支
援 

黑
龍
江
火
災
的
籌
款 

中
，即
帶
頭
捐
出
二 

十
元
，得
大
衆
稱
贊 

•
今
年
初
，其
小
兒 

子
伍
健
民
合
家
從
香

業
西
醫
，各
有
成
就 

•
周
于
婆
平
時
平
易 

近
人
，和
靄
慈
祥
， 

得
人
尊
敬•
前
曾
任 

本
埠
伍
胥
山
公
所
執 

事
，精
明
盡
責■
晚 

年
退
休
後
，也
一
直 

關
心
所
務
，熱
心
公

舉
辦
一 
次
最
熱
鬧
盛 

大
的
端
午
節
龍
舟
賽 

•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龍 

舟
賽
委
員*
已
曾
徵 

求
熱
心
的
義
工
，負 

責
揉
影
、碼
頭
工
作 

、龍
舟
维
修
管
理
、

(
溫
哥
華
訊) 

一
九
八
八
年
加
拿
大 

端
午
節
賽
龍
舟
慶
會 

，定
期
於
今
年
六
月 

+ 
一 日
及+
二
日
在 

假
溪
舉
行
，今
年
又 

適
逢
農
曆
龍
年
，落

加

人

重

視

海

地

政

情

出

主

張

停

止

援

助

(
溫
哥
華
訊)
一 

加
彩
邦
對
外
關
係
部 

長
蒙
妮
喬
蘭
德
莉
女 

士
發
表
稱
：
最
近
數 

星
期
以
來
，
由
於
新 

聞
報
導
海
地
政
局
， 

甚
多
加
拿
大
人
關
心 

時
事
，
提
出
主
張
加 

政
府
應
停
止
援
助
海 

地
政
府• 

一 

部
長
表
示
：
援 

外
管
理
工
作
，
甚
爲 

複
雜
，
加
拿
大
人
爲 

援
外
基
金
的
來
源
，

理
方
法
，傲
尊
鼓
励 

。
事
實
上
，
加
拿
大 

與
海
地
已
有
半
世
紀 

以
上
邦
交
關
係
，海 

地
爲
加
勒
比
海
法
南 

裔
語
言
國
家
，
五
十 

多
年
前
，第
-
名
古 

壁
傳
教
士
已
到
達
海 

地
王
子
港
，
由
於
加 

拿
大
與
海
地
有
悠
久 

友
誼
關
係
，
因
北
， 

加
拿
大
人
一
向
極
重 

視
海
地
人
民
争
取
自 

由
民
主
，
該
國
家
現

補
充
和
修
正
意
見
，由
選
出
的
執
委
會
整
理
後
交

溢

哥

華

已

僑

大

會

會
員
大
會
通
過•

跟
着
進
行
職
員
選
舉
，
一 致
選
出
雷
民
盼
君"

成

立

台

山

同

鄕

會

選

出

執

一
 

(
温
哥
華
訊)
温
哥
華
台
山
邑
僑
聯
誼
籌
委 

會
召
開
的
台
山
邑
僑
大
會
，得
到
台
山
邑
僑
的
廣 

「
泛
響
應
和
支
持•
一
九
八
八
年
一
月
廿 
日
下
午 

一 

一
時
，大
會
假
座
黄
氏
宗
親
會
如
期
舉
行
，
邑
僑 

踴
躍
赴
會
，凡
百
餘
人•
討
論
組
織
章
程
，選
舉 

職
員
，宣
告
成
立
「
温
哥
華
台
山
同
鄉
會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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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大
會
一
直
在
熱
烈
、
友
好
、歡
樂
、
團
結

爲
主
席•
執
行
委
員
：
黄
國
富
，秦
瑞
華
，
甄
樹

宏
，陳
惠
貞
，馬
動
南
，黄
伯
輝
，馬
守
競
，余

樹
仁
，伍
宗
信
，黄
健
磊
，
甄
熾
光
，雷
濃
協
， 

雷
國
華
，陳
性
浣
，陳
若
清
，羅
榮
耀
，林
其
慶 

，李
柏
良
，
馬
壽
山
，林
耀
南
，何
素
英
，陳
庭 

貴
，伍
就
本
，鄺
新
暉•
候
補
執
委
：
何
興
國
， 

林
福
侃
，陳
卓
傑•
當
選
者
俱
爲
熱
心
公
益
，且 

大
多
已
在
僑
社
表
現
出
色
之
人
士
，咸
慶
得
人• 

依
章
程
選
舉
後
將
由
執
委
會
聘
請
顧
，問
及
名
譽
顧

一

他
們
完
全
合
理
有
權 

發
出
問
題
，
關
心
自 

己
款
項
的
支
出
及
管

問
，並
設
評
議
員
若
干
人• 

隨
後
舉
行
茶
會•
並
就
今
後
的
會
務
工
作
交 

换
意
見•
會
場
氣
氛
熱
烈
，大
會
非
常
成
功• 

(
又
訊)
該
會
定
二
月
七
日(
星
期
日)
下 

午
一
時
，假
座
黄
氏
宗
親
會
禮
堂
舉
行
大
會•
商

時
政
治
及
經
濟
方
面 

觀
點
看
來
，
情
况
甚 

爲
艱
辛•

C

的
氣
氛
中
進
行■

首
由
籌
委
會
主
席
雷
民
盼
君
喀
述
台
山
邑
僑 

一
一
菱
會
産
生
經
過
與
成
立
以
來
的
各
項
活
動
，並 

(
一
就
鄉
親
的
支
持
與
期
望
龙
立
温
哥
華
台
山
邑
僑
组 

4  
绩
的
必
要
與
籌
組
過
程•
繼
由
財
政
林
其
慶
君
，

斯

醫

院

定

期

辦

討
發
展
會
務
及
執
委
互
選
各
科
職
員
等
事
宜• 

「
温
哥
華
台
山
同
鄉
會
」
臨
時
聯
络
處
：

文
書
馬
壽
山
君
，報
告
會
務
，到
會
邑
僑
以
熱
烈 

的
掌
聲
對
舞
委
會
的
工
作
给
予
了
高
度
的
評
價•

免

費

營

養

心

病

講

座

院
墨
辦
六
火
術
生
健 

康
敦
育
修
藁
講
座
第 

二
次
的
講
座
，
帝
月 

隔
第
二
個
星
期
三
晚 

七
時
半
至
九
時
半
舉

⑴
芸
生
公
司
：
片
打
東
街
二
二
號.
，電
話

(
溫
哥
華
訊) 

雲
埠
屋
街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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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桑
尼
斯
醫
院
，定
期 

於
二
月
十
日
星
期
三 

下
午
七
時
半
、舉
行
免 

費
「營
養
及
心
病
」 

衞
生
健
康
講
座
，
將 

由
名
血
脂
病
、營
養 

、心
病
專
家
醫
生
主 

講
■
討
論
内
容
包
括 

:
營
養
、
心
病
、
家 

庭
歷
史
、
雀

、減 

肥
重
量
、食#
等
。 

此
次
將
爲
桑
尼
斯
醫 

卑
大
法
律
人

大
會
繼
績
討
諭
組
織
章
程
草
案•
由
副
主
席 

陳
若
清
君
主
持
起
草
小
組■
該
小
組
考
慮
到
温
哥 

華
與
各
地
僑
社
的
實
際
與
協
調
，遂
將
組
绩
定
名 

爲
「
温
哥
華
台
山
同
鄉
會
」
・
章
程
草
案
于
會
前 

印
發
，因
時
間
關
係
，對
章
程
的
十
二
章
大
致
認 

許
的
情
况
下
，大
會
-
致
同
意
各
细
目
與
小
點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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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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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學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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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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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二
月
十
二
日
星
期
五
皮
十
三0

 

星
期
六
主
辦
爲
期
兩
天
的
社
會
問
題
免 
财 

費
講
座
研
討
會
議•
每
日
上
午
九
時
及
下 
拗 

午
二
時
開
始
，在
卑
大
寇
迪
斯
法
律
大
厦 
大 

一0

一
室
及-
0
二
室
内
舉
行•
會
議
主
■
 

題
是
「
法
律
與
將
來
：
由
名
專
家
廣
泛 
内 

討
論
有
關
母
親
權
利
，
强
迫
檢
査
愛
滋
病 
破 

，加
拿
大
移
民
操
縱
控
制
，土
著
權
利
等 
突 

各
項
問
題
・ 

妹 

二
月
十
二
日
星
期
五
上
午
九
時
，由
鏑
 

移
民
律
師
詹
亞
列
治
主
講
「
加
拿
大
移
民 
大 

控
制
政
策
的
考
慮
一■
辯
論
員
包
括
加
就 
破 

業
移
民
部
移
民
行
政
主
任
祖
畢
士
薛
，-

0

 

九
七
五
年
至
一
九
八
三
年
擔
任
移
民
上
訴 
蚣 

局
主
席
的
查
理
金
竇
，務
適
移
民
輔
導
會 
继 

勞
珊
娜
安•
但
尼
斯
麥
詩
莉
律
師
及
卑
詩 
吠 

大
學
政
治
科
學
家
約
翰
活
，

瑛 

該
日
下
午
會
議
主
題
爲
，
土
著
捕
魚 
奴 

權
利
分
享
資
源
等
；
二
月
十
三
日
星
期
六 
破 

上
午
九
時
，討
論
愛
滋
病
及
强
迫
檢
驗
是 
一突

弊

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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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中

否
患
有
愛
滋
病
等
衛
生
健
康
問
題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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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

.«
大
突
破
大
突
破
大
突
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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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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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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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温
哥
華
訊) 

廖
盛
炤
中
文
學
校
現
一 

缝
續
擧
辦
春
季
班
，
一 

由
二
月
至
六
月
，共 

五
個
月
。本
校
一
貫
一 

免
收
學
費
，只
收
雜 

費
•
每
週
星
期
六
下
一 

午
一
時
至
三
時
在
不 

列
顛
尼
亞
中
學
部
上 

課
•
歡
迎
華
裔
子
弟 

參
加
•
希
參
加
者
請

(
溫 

哥
華
訊) 

期事 
16佛
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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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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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八
年
二 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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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七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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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星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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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一 
時 

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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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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捡■
字畫■

■
畫用品總W

I 裁

在
星
期
亠
公
下
一
午
到
該
一 

校
報
名
註
册•

♦
歓
迎
各
界
人
士
隨 

喜
參
加
，免
費
人
場

屡
盛
炤
中
文
學
校
 

春
季
班
招
新
生

A

(
華
僑
公
立
小
學) 

恭
請
釋
覺
岸
法
師
主 

講
佛
學
講
座•
是
日 

講
題
「
唯
識
卅
論
」代

本
社
謹
訂
於
公
元
一
九
八
八
年
二
月
廿
八 

日
(
星
期
日)
下
午
一
時
在
洪
門
禮
堂
擧 

行
成
立
第
六
十
八
週
年
纪
念
典
禮
聲
洪
門 

機
構
聯
合
春
宴
敬
治
潔
茗
同
日
下
午
六
時 

仅
座
銀
龍
酒
家
設
宴
聯
敝

統
請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 

支
、
分
部

達
權
總
社
、支
社
慢

洪
門
附
屬
機
構
各
昆
仲
叔
伯
靖
姆
姊
妹 

屆
時
駕
臨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 

^
^
^
卡
城
洪
門
達
權
社
同
人
故
約

仁
風
得
大
衆
僑
胞
的 

稱
頌•

榻

奏

埠

決

門

梭

構

春

宴

通

告
 

三

陽

咨

泰

，
萬

象

更

新

，
洪
門
各
機
播
定
 

期
於
大
月
廿
一
 
日
(

星

期

日
)

下
午
六
時
 

假
座
漢
宮
酒
樓
舉
行
 
一 
年
 
一 
度
春
節
聯
眼
 

大
金
日
•

席

金

：
凡

发

社

員

或

卷

屬

，
每

位

五

元
• 

其

年

滿

六

十

五

歲

，
而
畫
足
義
務
 

者

，
免

收

席

金
•
但
親
戚
朋
友
則
 

每

住

拾

五

元
•
請

各
安

。貝

、
社
員
 

於

二

月

十

八

日

前

勒

躍

報

名

，
以
便
編
排
 

席

位
•

報

名

虎

：
本
實
社
禮
堂
 

威
使
公
司
 

潤
登
俱
樂
部
 

大
漢
公
報
 

此
停
 

雲
埠
洪
門
民
治
安

途
權
社
咨

體
育
會
 

一
九
八
八
年
元
月
廿
五
日

工1

:..1

蜜
雙
星-
i
  
^
.
.
e
  

,>-
筆
 X 雰
聲5
谷

埠

聋

攀

a

洪
門
者
：
雲
埠
洪
門
各
機
構
定
期
一
九
八 

八
年
太
月
廿
一 
日
(
星
期
日
)
下
午
一 
時 

在
左
黨
社
禮
堂
擧
行
交
接
典
禮
並
有
要
事 

待
商
務
和
全
體 ̂

員
、
社
員
依
時
出
席
參 

加
共
策
進
行

此
佈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 

駐
加
幾
支
部 

連
權
支
社 

雲
埠
支
部
同
咨

^5

^
^
部 

體 
育 
會

一
九
八
八
年
元
月
廿
五
日

溫

哥

華

台

山

邑

僑

聯

誼

亠
 

籌

委

會

通

吿

V

本會定期-
九八八年二月七日(
星期

日
)
下
午
一
時
，假
座
黃
氏
宗
親
總
會
召
開 

邑
僑
大
會
，
繼
績
上
次
會
議 
二
商
討
有
關
發 

展
會
務
及
執
行
委
員
互
選
各
科
職
員
等
事
項 

，
敬
希
全
體
邑
偽
踴
躍
參
加
爲
盼•

溫
哥
華
台
山
邑
僑
聯
誼
會 

籌
備
委
員
會

M
i-

鳥

淋

善

事

 

本
公
司
與
泰
發
什
貨
公
司
及
江
氏
貿
易
公
司
業
一
 

始
於
泰
發
什
貨
開
業
於
愛
民
頓
市
•
期
間
本
公
一
 

除
貨
與
泰
發
什
貨
公
司
及
江
氏
貿
易
公
司
■

務
往
來
， 

川
奋
日
大
旦
里

泰
發
，
江
氏
兩
間
超
級
大
公
司
曾
拖
欠
本
公
司
之
貨
賬
，

期
票
分
期
攤
 

人
八
八
年
 
一

由
 
一 
九
八
七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開
始
，
每
日 

還

，
爲
期
九
個
月
•
最
後
之
期
票
，
則
於
 

月
十
六
日
兌
現
•

由
於
賣
與
江
氏
登
報
，
聲
明
該
公
司
早
已
淸
還
本
公
司
 

賬
款
，
與
事
實
有
出
入
，
故
登
報
澄
淸
，

本
公
司
仝
人
並
借
此
機
會
，
銘
謝
泰
發
及
江
氏
兩
間
超
級
 

大
公
司
，
歷
年
對
本
公
司
之
擁
戴
•
並
對
兩
大
公
司
依
期
 

承
諾
淸
還
本
公
司
賬
款
，
感
激
萬
分
，
並
感
到
驕
傲
•

基
香
港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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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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